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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长长途途小小巴巴一一到到周周末末就就涨涨钱钱
交通、物价部门表示，乘客应留取证据并及时举报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飞) 25日，山大附中初一女
生、原山师附小大队长葛宸伶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013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荣
誉证书，这是对她小学六年的
最好褒奖。据悉，全国优秀少先
队员每两年评选一次，葛宸伶
是济南市本次唯一获此殊荣的
学生。

葛宸伶今年13岁，在记者
面前，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文静
的女孩，但她却有足够的资本
来证明自己的优秀：班级中队
长、学校大队长、历下区十佳优
秀少先队员、济南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十优美德少年、
济南小名士、齐鲁小名士……
她原来的班主任、山师附小的
王睿老师告诉记者，葛宸伶小
学六年，给班级和学校共捐出
千余本书籍，并经常带领班级
雏鹰小队参加各类社会公益和
实践活动。

葛宸伶告诉记者，因为自
己喜欢看书，她更希望同学们
都和自己一样，多读书、读好
书。从一年级开始，每逢生日这
一天，她都要捐给班级图书角
100本书。

今年“世界读书日”那天，
面临毕业的葛宸伶和父母商议
后，又购买了一万元的、共500多
本图书和书架捐赠给了学校，设
立了流动图书屋，供同学们在课
间或放学后自由阅读。“这些书
都是我平时的零花钱和父母的
钱购买的。”葛宸伶说。

本报12月25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家住长清万德镇的张先
生在济南务工，经常从青龙山客
运站搭长途车回家，然而他发现，
每到周五，乘坐的小巴常常擅自
把8块钱的车票涨成10块。交通和
物价部门提醒市民，遇到此类情
况应尽量留存票据、录音等证据，
并及时举报。

张先生几乎天天都要搭乘长
途车回家。他发现，一到周五，自
己乘坐的小巴经常把8块钱的车
票涨成10块。在张先生看来，这条
线上走的多是像自己一样的务工
人员，赚个钱不容易，而票价却完

全由小巴说了算，想涨就涨，让人
心里很是不爽。

此外，张先生还反映，平时
多数时候车上都有座，但节假
日人多座位不够时，小巴“舍不
得”客源，还会在过道里添上几
个小马扎。这样一来，车费就显
得更加不值了。

对此，青龙山客运站安全运
务部工作人员经核查表示，去往
长清万德的长途车票价的确是8
块钱。工作人员表示，对于驶出
站外后小巴擅自搭客并抬高票
价的行为，车站方面只能批评教
育。“去往万德的车有的是公司

的，有的是挂靠的，挂靠车平时
是自己管理。”

工作人员称，“公司方面没
有执法权，对于有违规行为的
司机只能批评教育。”该工作人
员建议乘客最好在站内上车，
否则不光是票价，安全等问题
都无法保障。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也称，张先生乘坐的这种长途班
次，按规定是“点对点”的线路，

“不允许站外载客”。该工作人员
表示，针对张先生反映的这种情
况，将进行重点排查。交通部门也
希望乘客遇到此类情况能留存票

据、车号、录音等证据，方便有针
对性地检查相关人员。

“国庆节前就曾有人反映
过。”济南市物价局价格管理处
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也曾和市
交通局联手提前对各运营公司
进行了提醒和告诫。“包括平
时，小巴也无权乱涨价。”物价部
门也强调，市民平时一旦发现“乱
涨价”现象一定要留存好证据，并
拨打“12358”举报。工作人员表
示，经查实后，对违规车辆将采取

“取消营运资格或停运”的处罚，
并处以罚款。同时，也会责令其退
还多收款项。

本报12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王红星 ) 历下区友谊苑小区

物业将楼前的空区划分车位，对
业主出租收费，每个月每个车位
收费80元。有居民认为物业做法
欠妥，须征求业主意见后再划车
位。物业表示，友谊苑小区是开放
式小区，众口难调，而小区安全整
治绕不开车位。

据了解，友谊苑小区干道两侧
的摊贩占道经营、外来车进小区停
车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友谊苑小
区。近一个多月来，友谊苑南区物
业进行了改造，整治摊贩道路、划
归停车位。记者发现，友谊苑小区
南门新设了门岗，小区一些地方也
有一些新划好的停车位。

小贩清理了，门岗也设了，事
情却卡在车位上了。提起车位问
题，友谊苑南区物业的李主任是一
肚子苦水：友谊苑南区1000多户居
民，怎么办都有人不高兴。有居民
说把绿化的一半改为车位缓解停
车压力，有的居民就不乐意。有的
觉得收费合理，有的觉得高。

对于划车位问题，小区居民普
遍颇有微词，“事是好事，但是能不
能办好就很难说，车位价格会不会
定得过高？会不会给外面的人用？”
而对于车位收费，他们觉得既然当
时是拆迁安置，楼前的空地、绿化
都是全体居民所有，为什么物业一
划车位，居民就要交车位费呢？

据了解，友谊苑小区是2000

年左右建好的，居民多是因为
泉城路改造、经十路延长线等
项目安置回迁的；小区分南北
两个区，都有自己的“物业”。不
过南北两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物业公司。李主任所在的“物
业”，实际是友谊苑南区承建方
留下的一个部门。这么多年来

这个部门为供电公司代收电
费，为环卫部门代收卫生费，却
从来都没有收过物业费。而小
区居民从未交过物业费。

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物业管理区
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库
的归属，由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
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属

于建设单位所有或者相关业主
共有……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建设
单位不得销售。“不具有物业资
质的管理方，也可以参照这一规
定处理相关问题。”历下区房管
局城管科一位工作人员说。

(王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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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苑小区内，部分新划好的停车位。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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